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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环发〔2024〕4号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办法》等要求，进一步指导和规范我省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工作，省生态环境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组织制定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工作规定，现

广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广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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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实施。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4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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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工作规定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

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壤污染防治法〉办法》等要求，指导和规范我省建设用地土壤环

境联动监管工作，制定本规定。

一、纳入联动监管的地块

全省纳入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联动监管范围（以下简称“纳入

联动监管”）的地块1包括：

（一）对土壤污染状况普查、详查和监测、现场检查表明有

土壤污染风险的建设用地地块。

（二）新增建设用地用途赋予或建设用地拟用途变更为住

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块。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之间相互变更的，原则上不需要进行调查。

（三）拟收回、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或用途变更的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

（四）从事过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

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

1
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用地分别指《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

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中代码为 07、08 和 0901 的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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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行

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及从事过火力发电、燃气生产和供应、垃圾

填埋场、垃圾焚烧厂和污泥处理处置等活动的用地（以下简称“重

点行业企业用地”），拟收回、转让土地使用权的，以及用途拟

变更为商业用地的地块；上述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用途拟变更为服

务用地的地块2，鼓励土地使用权人参照有关规定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

二、督促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

纳入联动监管的地块，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督促土地使用权人按要求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第（二）（三）

（四）类地块，所在地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于每年 6月

底、12月底前将半年内拟收回土地使用权，以及拟新增或拟用途

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商业用地的地块信息书面通

报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符合前款规定的土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通过广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

系统”）填报并提交地块相关信息。涉及土地储备的，土地使用

权人或土地征收管理部门须在土地收储前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且通过评审；已储备但未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地块，应由土

地储备机构负责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生产经营用地

2
服务用地指《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 号）

中代码为 0902、0903、0904 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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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用途变更或者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应由土地使用权人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应当作为不动产

登记资料送交地方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并报地方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纳入联动监管的地块，未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的，或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报告未通过评审的，或经调查评估确定为

污染地块但未明确风险管控、修复责任主体的，禁止土地出让、

划拨。

三、严格风险管控、修复过程管理

（一）加强方案编制与备案管理。对纳入广东省建设用地土

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的地块，土壤

污染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要

求，结合地块相关开发利用计划，开展风险管控、修复。各地级

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结合实际，加强指导风险管控、修复方

案编制。

对暂不开发利用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落实风险管控措

施，将每年度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上传信息系统。对拟开发利

用的地块，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修复方案，

优先选择绿色低碳的风险管控、修复方式，方案经专家咨询后，

报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

（二）加强环境监管。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期间，土壤

污染责任人、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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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及其周边造成二次污染；施工期间应设立公告牌和警示标识，

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其防范措施等。环境监理单位应

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或修复工程实施、环保设施建设和运行、污

染物排放及其环境影响、风险防范措施等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理。

加强污染土壤外运前监管。采用填埋、水泥窑协同处置、集

中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等方式处置的，污染土壤外运前需进行危险

废物鉴定。对属于危险废物的，修复施工单位应依法依规交由有

资质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运输和处置。对不属于危险废物的，修

复施工单位应当制定转运计划（包含运输时间、方式、线路和污

染土壤数量、去向、最终处置措施等），提前 5个工作日通过信

息系统报所在地、接收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所在地、

接收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5个工作日内通过信息系统

查阅转运计划。

加强污染土壤运输中监管。污染土壤运输过程中，修复施工

单位应当建立污染土壤转运联单制度（附件 1），采取必要的防

护措施，防止运输过程污染土壤遗撒、扬尘等；环境监理单位应

对转运计划落实和运输二次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环境监理。

加强污染土壤处置地监管。污染土壤接收单位应具备处置污

染土壤能力，按照环境影响评价书（表）等文件批复的类型、数

量处置污染土壤，处置过程应切实防止二次污染。接收单位在污

染土壤接收完成、处置完成时，通过信息系统分别上传污染土壤

转运联单（接收单位联）、污染土壤处置完工说明（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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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对污染土壤处置过程进行

监督检查，向污染地块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

污染土壤处置期间执法监管情况。

（三）加强工程过程监管。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涉

及开挖深度超过 5米（含 5米）的，及开挖虽未超过 5米但地质

条件、周围环境和地下管线复杂或影响毗邻建（构）筑物安全的

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降水工程等，土壤污染责任人可

参照《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危险性较大

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37号）

等有关要求，在施工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且经过专家论证，在施

工过程中安装摄像头等智能化监控设备。鼓励土壤污染责任人将

专项施工方案、施工过程安全管理等视频或其他材料归档保存。

土壤污染责任人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负主体责任，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工程进行监督管理，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供相关技术支持。

（四）风险管控、修复阶段性效果评估。基于工程安全等因

素需提前进行污染基坑回填，或修复后土壤外运、使用的，土壤

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可向省级或其委托的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申请阶段性效果评估，经评审确认污染基坑、土壤修复效果达

到修复目标值后方可对污染基坑回填、外运或使用经修复的土壤。

四、强化地块移出名录后管理

（一）加强后期环境管理。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活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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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需实施后期管理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在效果评估报告中提

出明确的后期管理要求，编制后期管理方案，上传信息系统后实

施，每年年底前通过信息系统上传后期管理措施实施情况和相关

监测报告（如有）。后期管理方案应包含实施主体、实施期限、

环境监测计划（如有）、运行与维护措施（如有）、制度控制措

施、应急预案、资金保障等内容。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据广

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后期管理工作相关要求，

组织对移出名录且需实施后期管理的地块进行监督管理。

（二）严格再开发建设管理。对未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

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建设用地地块，禁止开工建设任

何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的项目，有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不予批

准选址涉及该污染地块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报告表。

对于涉及工程阻隔等风险管控措施的地块，市、县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在核发该地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加强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审查，避免后续开发建设破坏工程阻隔设施；各级住房城乡

建设主管部门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地块建设过程监

管，避免施工过程破坏工程阻隔设施。

（三）合理安排开发时序。涉及成片污染地块分期开发的，

以及污染地块周边土地开发的，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敏

感类用地原则上应后开发；已开发的，原则上应当在有关污染地

块风险管控、修复完成后，邻近的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

敏感用地再投入使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根据上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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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土地供应和相关规划许可证发放时序。

五、完善联动监管保障机制

（一）强化部门职责。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加强联动，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保障重点建设用地安

全利用，负责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进行监督

管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对纳入联动监管的地块用途变更、

用地规划、土地使用权收回或转让、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监督管

理，在受理上述业务时，通过查阅信息系统、函询等方式核实地

块土壤状况，确保地块符合相应规划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再进

入用地程序；从严管控农药、化工等行业企业重度污染地块规划

为住宅、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疗养院等用地，鼓励优

先用于拓展生态空间。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污染地块风险管

控、修复过程中涉及的基坑支护、降水、土方开挖等工程进行技

术指导。

（二）加强监督检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纳入日常监管，加强对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监督管理，检查结果及时共享，发现违

法行为依法查处。建立部门联合通报制度，重大问题及时向当地

人民政府报告、向有关部门通报，切实防范建设用地污染地块违

法违规开发利用。

（三）推进“一张图”管理。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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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和指导广州、深圳、佛山市等实现市级层面“一张图”。按

照“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要求，将纳入

联动监管的地块详细规划、土地供应、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与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修复、后期管理等信息纳

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

六、其他要求

（一）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或修复效果

评估期间，地块边界应保持一致，原则上不得调整。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在核实地块报告边界时，应与名录内地块边界比对，原则

上新受理地块边界不能与名录内地块边界重叠。

（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通过评审后，采取风险管控、

修复措施时，需变更风险评估报告中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

的，变更规划用途的，或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重新评审的，土

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申请对风险评估报告重新进行评

审。如涉及到风险管控或修复目标、修复量、技术路线、污染物

处理方式及最终处理去向等变更调整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应当调

整修复方案，重新备案后方可实施；对于其他调整，在不影响风

险管控、修复工程的前提下，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应

书面说明，作为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补充材料。

（三）本通知自 2025年 1月 6日实施，有效期 5年。

（四）各地级以上市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地方实际，制定相

应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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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污染土壤转运联单

2．污染土壤处置完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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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污染土壤转运联单

项目名称（与信息系统一致）： 编号：

修复施工单位填写

修复施工单位名称 （公章）

修复施工单位地址

计划运输单位 联系电话

计划处置单位 联系电话

土壤特征污染物 计划数量（吨）

外运处置方式 （水泥窑；（集中处置场所；（填埋；（其他

修复施工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运输单位填写

运输单位名称 （公章）

车型

运输时间 年 月 日

运输数量（吨）

运输工具牌照号 道路运输证编号

运输起点

经由地

运输终点

运输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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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单位填写

处置单位名称 （公章）

处置单位地址

经营许可证编号

接收数量（吨）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土壤处置措施 （水泥窑；（集中处置场所；（填埋；（其他

接收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环境监理单位填写

环境监理单位名称 （公章）

环境监理单位地址

核实接收数量（吨）

核实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环境监理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此表由修复施工单位、运输单位、处置单位、环境监理单位填写并在同一张表

格上盖章、签字确认；

2．转移联单 1式 6份，环境监理单位自留存档一份，并自接收之日起 15天内将

联单寄送至运输单位和接收地生态环境部门各一份、处置单位一份、修复施工单位两份；

3．修复施工单位收到环境监理单位返还的联单自留存档一份，寄送至污染土壤所

在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一份；

4．处置单位收到环境监理单位返还的联单后，应及时通过信息系统上传；

5．污染土壤转运联单保存五年；

6．联单编号由十一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省级行政区划代码（两位数）+地级以上

市行政区划代码（两位数）+区（县）行政区划代码（两位数）+年份（两位数）+流水

号（三位数），流水号由发放空白联单的污染土壤所在地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按照污染土壤转运情况依次编制。核查修复施工单位报送的转运计划材料满足要求后，

方可编制流水号并发放空白联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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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污染土壤处置完工说明
处置单位名称

处置单位地址

处置单位经办人 联系电话

土壤特征污染物

土壤计划接收量（吨）

土壤实际接收量（吨）

土壤完工处置量（吨）

计划处置时间周期

实际处置时间周期

实际处置方式 （水泥窑；（集中处置场所；（填埋；（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过程及二次污染防治情况

（1）污染土壤接收台账记录 （有 （无

（2）暂存情况说明 （有 （无

（3）处置方案及处置过程记录 （有 （无

（4）处置过程二次污染防治情况 （有 （无

（5）处置后土壤最终去向 （有 （无

（6）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执法监

管
（有 （无

（7）其他资料
具 体 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污染土壤处置完工结论

我单位接收的 XX项目污染土壤共计 XX吨（或立方米），特征污染物为 XXX，经

XXX工艺均已完成处理处置，处置后土壤最终用于 XXX，处置过程和质量符合相关环

保和安全标准，达到委托方有关要求，特此说明。

处置单位（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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